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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据抗辩的性质 票据法作为商法的组成部分，遵循商法

的基本原理，同时，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票据法也与民亭

法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票据的抗辩与民法上的抗辩有许

多相通之处。票据抗辩以民法上的抗辩为基础，但又明显不

同于民法上的抗辩。在民法中，出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特

别规定了抗辩权的继续。依照民法抗辩权的原理，即使债权

转让，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抗辩，对新债权人仍然有效，并

且随债务本身而始终存在。而在票据法中；为了维护票据的

流通性，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票据法侧重保护

债权人的利益，规定了“人的抗辩的切断”原理，即票据受

让人在从前手受让票据权利时，并不同时受让该票据权利存

在的抗辩事由，除法定特别事由以外，票据债务人不得拒绝

履行其义务。因此，票据抗辩与民法上的抗辩性质不同，其

不同点在于：民法上的抗辩辫属于完全抗辩、继续抗辩，而

票据抗辩则属于不完全抗辩、切断的抗辩、限制的抗辩。票

据抗辩限制是票据抗辩中最突出的特点。 (二）票据抗辩限制

原理的原因 票据抗辩的限制是保证票据流通的必然要求，是

标据无因性的必然结果。如果像民法上的抗辩权那样，票据

债务人可以对任何票据债权人行使抗辩权，不论此票据被转

让了多少次，那就意味着任何取得票据权利的当事人都将面

临被拒付的危险，而且，票据流通次数越多，这种被抗辩的

可能性就越大。票据债权人时时处于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



状态，显然不利于票据的流通性。同时，票据的无因性原理

表明，票据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既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

也独立于其他法律关系，正是票据法律关系的无因性才保障

了票据的流通。票据债权人通过正当途径取得票据，考虑的

是票据本身所包含的权利，而不是持票人尤其是持票人前手

的权利是否有瑕疵。他要取得的是票据上的权利，而不是非

票据本身导致的争议，乃至诉讼纠纷。因此，票据理论与实

务的需要，要求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对债务人的票据

抗辩予以限制。 (三）对我国《票据法》票据抗辩限制的质疑

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

与出票人戊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

。”这一规定无疑是票据抗辩在我国票据立法中的充分体现

。 但是，在实务中，票据抗辩限制的效力要大打折扣，不利

于保护票据债权人的利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票据立

法的缺陷所致。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

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

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从此规定可以看出：票据的流

通依赖于真实的交易关系，依赖于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换

言之，票据的流通要依赖于基础法律关系。这一点既不符合

票据的基本原理，也实质上阻碍票据抗辩效力的发挥，导致

票据债务人既可以自己与出票人存在不真实的交易关系、不

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来拒绝承兑、拒绝付款，也可以自己与

持票人的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对

抗持票人现象的出现。因为票据债务人完全可以依《票据法

》第 10条的规定，主张自己与发票人或与持票人的前手不存

在真实的交易关系、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来对抗持票人。依



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理，票据债务人通过毫无时间限制

的调查取证，证明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甚至可以通过消极

的不作为来拖延履行义务，从而实际上达到拒绝承兑、拒付

票据金额的目的。简言之，票据的债务人完全以《票据法》

第10条为借口，采取拖的战术以达到拒绝履行票据义务的目

的。这显然与立法者的初衷相违背。 此外，我国《票据法》

第21条第1款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

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

从中亦可以看出：汇票的流通要依赖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存

在真实的法律关系，换言之，汇票的流通依赖于出票人与付

款人之间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如依此规定，则付款人拒绝

承兑、拒绝付款须证明自己与出票人无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

。因为法律没有相应的举证时间的约束，票据持有人的权利

的实现就会长期处于未定状态，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

利益。实际上，无论出票人与付款人是否存在这种法律关系

，并不影响持票人权利的实现。当票据被拒绝承兑、拒绝付

款时，持票人完全可以立即做成拒绝证书而向包括出票人在

内的所有前手行使追索权，从而实现票据权利。因此，我国

《票据法》第21条第1款规定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

的委托付款关系显属多余，甚至对票据的流通造成不必要的

麻烦。 总之，票据抗辩限制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对票据抗辩

不加限制，必然与票据的无因性这一票据法的基本原理相左

，与票据的流通性背道而驰。因此，票据抗辩的限制是票据

抗辩的基本原则。但是，任何原则都有例外，票据抗辩限制

同样也有例外。 二、票据抗辩限制的例外 (一）恶意抗辩 1、

恶意抗辩的含义 恶意抗辩系指对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



据的债务人即承兑人或付款人可主张抗辩。我国《票据法》

第 13条但书规定：“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票据的

除外。”即对明知存在抗辩事由仍取得票据的持票人，票据

债务人仍可以以自己与发票人或持票人的前手存在的抗辩事

由给以对抗；我国《票据法》明确规定了恶意抗辩，该法

第12条规定：“以欺诈、偷盗或者胁迫等手段取得票据的，

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恶意取得票据的，不得享有票据

权利。持票人因重大过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票据的，也

不得享有票据权利。” 2、恶意抗辩的原因 如首所述，各国

法律之所以规定票据抗辩的限制，目的在于保护善意的票据

债权人，与此同时也保障了票据的流通。如果票据债务人不

是依据票据本身字面含义的瑕疵来行使抗辩，而是依据此以

外的理由采拒绝履行票据义务，那么，票据债权人的利益就

会受到威胁。但是，如果一味强调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忽略

票据债务人的．权益，就会有违法律的公正性。当票据持票

人取得票据是出于恶意，而不能允许票据债务人行使抗辩权

，这无疑会纵容恶意而有失法律的公允。因此，各国法律都

规定恶意抗辩制度。因此，为了追求法律的公正性，票据法

赋予票据债务人对恶意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可以行使抗辩权。

3、对我国《票据法》恶意抗辩的质疑 从以上各国法律规定

可以看出，各国对票据流通中的“恶意”含义的规定有所不

同：有的认为恶意系指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上是明知的，即故

意而为之；有的认为恶意既包括故意，也包括重大过失。而

我国则采取了模棱两可、前后矛盾的态度。我国《票据法》

第10条的但书之规定显然以故意为恶意的主观标准，而在该

法13条却可以看出以故意和重大过失都作为恶意的主观标准



。 笔者认为：不论行为人获得票据是出于偷盗、欺诈、胁迫

等故意的行为，还是出于未遵守印章使用管理的规章制度以

至于导致票据被伪造或被无权代理的后果等重大过失，行为

人主观上都存在过错，他应当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应当

承担票据被拒绝承兑、拒绝付款的法律后果。换言之，相对

于票据债务人而言，他可依此为抗辩理由，主张抗辩。 (二）

无对价抗辩 1、无对价抗辩的含义 无对价抗辩系指对没有支

付相应对价的票据持有人，票据债务人可以主张抗辩，行使

抗辩权。对价本为英美法系的概念，但随着英美法系与大陆

法系的融合，对价的概念为大陆法系所吸收，如我国《票据

法》第10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

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

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

相对应的代价。”可见，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这是票

据流通应当遵循的重要原则，也是民商法要求的等价有偿原

则在票据法上的体现。 对支付了对价的持票人无疑不得行使

抗辩权，那么，对没有支付对价的持栗人能否行使呢?对此，

我国 《票据法》第11条第1款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与可

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

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因此，依法而无偿取

得票据的持票人，在其前手的票据权利中如果存在有抗辩事

由，票据债务人将仍能用来对抗持票人。这显然是票据抗辩

限制的例外。 2、无对价抗辩的原因 无对价抗辩与恶意抗辩

一样，也是票据抗辩限制的例外。当票据取得无对价，极有

可能损害票据债务人的利益，而且无对价取得票据难免存在

恶意，可能会损害票据债务人的利益。为对此予以防范，法



律设置了无对价取得票据不享有优于前手的权利的制度。这

样既可以充分保障了票据债务人的权益，又不至于损害票据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在保障票据的流通与法律的公平上

找到了平衡点。 3、对我国《票据法》无对价抗辩的质疑 从

我国《票据法》第ll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无对价立

法例上采取了严格限制的原则，并且采取了列举的立法例，

即无对价抗辩仅适用于税收、继承和赠与受让的情形，别无

他路。但在实践中无对价获得票据的情形显然不是这三种类

型所能全都包容的，如公司合并取得票据债权等情形。如果

一公司非法获取一票据，为了防范被拒绝承兑、拒绝付款，

那读公司完全可以通过采取与其他公司合并的方式来实现，

这显然对票据债务人极不公平。因此，我国《票据法》对无

对价抗辩采取列举的的立法例不够妥当。 三、立法建议 鉴于

我国现行的《票据法》在票据抗辩限制及其例外中存在的问

题，笔者提出如下立法修改意见： (一》删除《票据法》第10

条第1款中“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的文句，

仅保留“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

则。”的文句。 (二》将《票据法》第11条第1款修改为：“

因税收、继承、赠与以及其他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

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

权利。” (三》修改《票据法》第13条第1款为：“票据债务

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或者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

对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或应知存在抗辩事由而取得

票据的除外。” (四》修改《票据法》第21务第1款为：“汇

票的出票人必须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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